
幼教學程    適用 113、114學年度 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

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

班別：●日間部 ○進修部 ○二技    學號：B11xxxxxx    姓名：王大明 

請於預計畢業該學期第 2 週附大學及師培歷年成績單繳交至師培中心 

應修
學分 

課程
類別 

科目名稱 
必修/

選修 

學
分
數 

實際修習科目名稱 

(歷年成績單上之課名) 

實際 

修習 

學分數 

修習 

學期 
成績 備註 

應 

修 

4 

學 

分 

專 

門 

課 

程 

幼兒數學與科學 選修 2 幼兒數學與科學 2 114(2) 修讀中  

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選修 2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2 114(1) 80  

幼兒美感教學 選修 2      

應 

修 

16 

學 

分 

教 

育 

基 

礎 

課 

程 

教育哲學 必修 2 教育哲學 2 113(1) 85  

教育心理學 選修 2 教育心理學 2 113(1) 83  

教育社會學 選修 2      

教育素養 選修 2      

幼教政策與幼兒園行政 選修 2      

幼兒發展 必修 3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教保概論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特殊幼兒教育 必修 3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觀察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 

 

應 

修 

17 

學 

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 

育 

方 

法 

課 

程 

 

 

 

 

幼教課程模式 必修 2      

幼兒教學原理與應用 選修 2      

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踐 選修 2 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踐 1 113(2) 76 
可跨教育
實踐課程

1 學分 

幼兒園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選修 2     
可跨教育
實踐課程

1 學分 

幼兒行為理解與輔導 選修 2      

學習科技應用與教學 選修 2      

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選修 2      



幼教學程    適用 113、114學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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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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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

修 

17 

學 

分 

(續) 

 

教 

育 

方 

法 

課 

程

(續)  

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必修 3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園課室經營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學習評量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健康與安全 必修 3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應 

修

17 

學 

分 

教 

育 

實 

踐 

課 

程 

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踐 選修 2 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踐 1 113(2) 76 
可跨教育
方法課程

1 學分 

幼兒園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選修 2     
可跨教育
方法課程

1 學分 

幼兒園教學實習(一) 必修 2      

幼兒園教學實習(二) 必修 2      

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園教材教法(一)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園教材教法(二)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幼兒園教保實習 必修 4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教保專業倫理 必修 2     教保專業
知能課程 

 

●  請將已修課科目以螢光筆畫記於歷年成績單上。 

●  畢業門檻確認(完成認證請塗黑，已完成尚未認證請打勾)： 

○軟能力   ○專業能力   ○體適能   ○外語能力   ○資訊能力 

●  已修學分數確認： 

       專門課程：________     教育基礎課程：________ 

   教育方法課程：________     教育實踐課程：________ 

●  預計畢業學期(例如：114-2)： 

● 確認簽名： 


